2018年盘龙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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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执行变动情况
1.人大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7.73%，主要原因是：一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二是根据专委会工作需要，项目支出经费增加。
2.政协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4.63%，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3.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57%，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4.发展与改革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62.49%，主要原因是：一是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二是稳增长政策的实施，资金安排相应增加。
5.统计信息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7.10%，主要原因是：
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6.审计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6.09%，主要原因是：审计专项业务经费减少。
7.商贸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19.37%，主要原因是：招商引资政策调整，资金安排相应减少。
8.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7.52%，主要原因是：2018年创建文明城市经费投入减少。
9.质量技术监督与检验检疫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0.68%，主要原因是：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及业务管理经费减少。
10.民族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58.03%，主要原因是：民族团结示范市九进社区经费增加。
11.档案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7.69%，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12.群众团体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4.29%，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13.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97.83%，主要原因是：创建文明城市经费投入减少。
14.公安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46.36%，主要原因是：一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二是警务辅助经费增加。
15.检察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97.72%，主要原因是：上级政策调整，合同制书记员经费由省级预算安排，县区不再单独保障。
16.法院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88.25%，主要原因是：上级政策调整，合同制书记员经费由省级预算安排，县区不再单独保障。
17.司法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0.93%，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18.教育管理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1.00%，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19.职业教育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2.90%，主要原因是：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增加。
20.特殊教育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1.75%，主要原因是：2017年特殊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中央资金127万元，2018年无。
21.进修及培训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8.50%，主要原因是：“国培计划”中央专项资金增加。
22.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5.21%，主要原因是：教育费附加收入增加，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主要用于新增英语学科网络学习系统实施项目经费，新增智能机器人教育实验室建设项目经费。
23.科学技术管理事务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2.93%，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
24.文化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5.22%，主要原因是：进一步完善盘龙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运行资金保障机制，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增加。
25.文物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50.38%，主要原因是：一是文物保护基本支出增加；二是上级加大对我区文物保护补助力度
26.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1.07%，主要原因是：对外宣传经费增加。
27.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3.47%，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减少。
28.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9.46%，主要原因是：一是事业单位离退休费增加；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增加。
29.抚恤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2.13%，主要原因是：伤残抚恤支出增加。
30.社会福利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8.88%，主要原因是：80-100岁老年人保健补助增加。
31.残疾人事业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24.47%，主要原因是：残疾人教育就业和扶贫工作经费减少。
32.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2.86%，主要原因是：一是自然灾害生活补助经费减少；二是2017年安排有受灾群众安置相关经费，2018年无此项经费。
33.最低生活保障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1.57%，主要原因是：2018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提高。
34.临时救助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4.92%，主要原因是：临时救助经费支出增加。
35.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58%，主要原因是：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经费支出增加。
36.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8.05%，主要原因是：财政对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增加。
37.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 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8.94%，主要原因是：下划、转型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财政补助差额资金减少。
38.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管理事务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9.70%，主要原因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减少。
39.公共卫生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1.98%，主要原因是：一是儿童、孕妇体检化验成本补助增加；二是盘龙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实验室及计生药具仓库改造提升经费增加；三是加大了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
40.中医药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33.33%，主要原因是：中医发展补助经费增加。
41.计划生育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5.56%，主要原因是：2018年特别扶助金补助标准提高。
42.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21.61%，主要原因是：食品安全事务经费减少。
43.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9.36%，主要原因是：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缴费增加。
44.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8.88%，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标准提高，追加2018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区级财政补助155万元。
45.医疗救助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58.20%，主要原因是：一是中央和省级城乡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和医疗补助资金增加；二是重特大疾病基金增加。
46.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款) 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8.80%，主要原因是：2017年区人民医院（新建）项目重点工程贷款利息125万，2018年无此项目，主要投入34万元用于计划生育全员人口信息库全国联网系统建设。
47.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1.73%，主要原因是：一是机关单位人员经费等基本支出增加；二是加大污染防治工作力度，项目支出经费增加
48.污染防治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55.36%，主要原因是：2017年安排第三批扶贫水利资金351万元，东白沙河、呼马溪、凤凰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资金390万元，2018年无此项目。
49.污染减排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09.43%，主要原因是：新增大气自动监测站运维经费848万元。
50.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5.00%，主要原因是：一是创文工作经费增加；二是增加安排北京路、盘龙江景观亮化改造建设补助资金779万元。
5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款) 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13.70%，主要原因是：创建文明城市经费投入减少。
52.农业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17.04%，主要原因是：2017年安排水源区综合整治紧急外出租地补助743万元，农村土地确权经费370万元，农业受灾救灾资金111万元， 2018年无上述项目支出。
53.水利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84.43%，主要原因是：上级补助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及水利建设移民支出增加329万元；结合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工作要求，加大水质监测治理投入力度，安排调蓄池建设资金3751万元，2018年比2017年增加安排河道生态补偿金1932万元，安排松华坝水源保护区综合整治工作经费1132万元，安排东干渠、金马堰塘水体专项整治经费271万元。
54.扶贫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62.48%，主要原因是：结合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加大对口帮扶县区帮扶力度。
55.农村综合改革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89.14%，主要原因是：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资金需求情况，相应安排支出减少。
56.普惠金融发展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27.30%，主要原因是：一是加大种植业农业保险区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保险额度，切实减少群众因灾损失；二是上级补助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增加。
57.公路水路运输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46.07%，主要原因是：2017年重点安排农村公路路面硬化及路基改造工程资金，2018年无上述项目支出。
58.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97.53%，主要原因是：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项目资金减少。
59.商业流通事务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99.38%，主要原因是：
2017年稳增长资金430万元，内外贸发展专项资金1004万元，2018年无此项目。
60.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88.93%，主要原因是：2017年旅游景区奖励资金500万元，2018年无此项目。
61.涉外发展服务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31.63%，主要原因是：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减少。 
62.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款) 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596.30%，主要原因是：新增昆明市促进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持续发展扶持奖励和菜市场社区菜店建设项目资金。
63.金融部门监管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4.29%，主要原因是：为助力金融发展，融资担保行业监管业务补助增加。
64.国土资源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28.87%，主要原因是：国土资源管理技术服务费增加。
65.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7.01%，主要原因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支出增加。
66.住房改革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8.69%，主要原因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工资基数随工资调整政策相应调增。
67.粮油储备事务款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30.81%，主要原因是：根据工作需要储备粮贷款利息和管理费用减少422万元。
68.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81.82%，主要原因是：2017年新增置换债券6170万元，2018年增加归还置换债券利息336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支出执行变动情况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3.55%，主要原因是：随土地出让收入增加，支出安排相应增加。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12.50%，主要原因是：随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收入增加，相应安排的支出增加，主要用于农村机耕路建设。
3.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45.98%，主要原因是：省级补助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增加。
4.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下降71.60%，主要原因是：社会福利彩票安排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费减少。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支出执行变动情况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比2017年总决算数增长440.91%，主要原因是：2018年新增省属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76万元。
